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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，相互平等，初無軒輊。以職務需要言，監察、司法兩院，各就所掌

事項，需向立法院提案，與考試院同。考試院對於所掌事項，既得向立

法院提出法律案，憲法對於司法、監察兩院，就其所掌事項之提案，亦

初無有意省略或故予排除之理由。法律案之議決雖為專屬立法院之職

權，而其他各院關於所掌事項知之較稔，得各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，以

為立法意見之提供者，於理於法均無不合。

綜上所述，考試院關於所掌事項，依憲法第八十七條，既得向立法

院提出法律案，基於五權分治，平等相維之體制，參以該條及第七十一

條之制訂經過，監察院關於所掌事項，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，實與憲

法之精神相符。

釋字第四號解釋（41.6.20.）

【解釋文】

聯合國韓國委員會我國副代表，既係由政府派充，且定有一年任

期，不問其機構為臨時抑屬常設性質，應認其係憲法第七十五條所稱之

官吏。

釋字第五號解釋（41.8.16.）

【解釋文】

行憲後各政黨辦理黨務人員，不能認為刑法上所稱之公務員。

釋字第六號解釋（41.9.29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務員對於新聞紙類及雜誌之發行人、編輯人，除法令別有規定

外，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，不得兼任。

釋字第七號解釋（41.9.29.）

【解釋文】




